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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雪生：但是，馬祖在觀光方面尚有努力發展的空間，本席希望今後交通部能夠繼續給予我們

協助，可以嗎？ 

林院長全：好的。 

賀陳部長旦：沒問題，這一定可以的。 

陳委員雪生：謝謝院長與部長，兩位辛苦了！ 

林院長全：謝謝。 

賀陳部長旦：謝謝。 

主席：趙委員正宇的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趙委員正宇書面質詢： 

一、案由： 

鑑於桃園機場捷運為國內重大交通建設之一，原定在 2010 年完工，卻延宕至今，皆因尚有異

常事件未排除、號誌系統缺失等問題未解決，以致通車時間一延再延。 

說明： 

一、交通部曾於三月時表示，桃園機場捷運將延至年底通車，現在是十月中旬，距離年底剩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民眾殷切期盼機捷通車，但也對機捷仍存有不少疑慮。 

二、大眾對桃園機場捷運的疑慮如下： 

(一)異常事件共 4,522 件，為何能於短短 2 個月內即完成改善？ 

(二)合約規定直達車行車時間 35 分鐘，但實際行車時間為 36 分鐘，未完成改善提速問題？ 

(三)合約規定車次班距為 6 分鐘，為何放寬為 12 分鐘？ 

(四)造成列車打滑事件發生的原因為何？是否還會再發生？ 

(五)號誌系統缺失改善問題進行如何？ 

(六)有無降低穩定性測試標準問題？如將系統可用度 99%調降為 97.5%。 

(七)軌道墊片破損的原因為何？對行車安全的影響？ 

請交通部針對上述民眾疑慮之事提出說明。 

請交通部就目前機捷試車情形，提出最新報告資料。 

行政院參酌前兩項資料後，評估桃機安全性、穩定性，針對機捷能否如期在年底通車，給予

一個明確的答案。 

二、案由： 

「交通為經濟之母」，沒有交通建設，就沒有地方建設，截至 2016 年 8 月底，桃園市總人口

數已達 213 萬人，塞車問題是民眾心中的痛，桃園市民最大的期望就是增加八德第二交流道，

以分散車流量。 

說明： 

一、桃園市政府已在擬定可行性評估計畫。此計畫是利用八德擴大都市計畫區之 50 米豐德路

，往西增設寬度 30 米、長度 400 米的連絡道，連接至國道 3 號新增交流道。此計畫完成，將可

紓解目前國道 2 號大湳交流道交通壅塞問題，同時提供八德地區另一聯外替代道路，分散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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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聯外車流。 

二、此計畫工程總經費約 2.16 億元（工程費約 9600 萬、用地費 1.2 億元），只要 2 億元就可

解決塞車問題，也解決民眾長期以來的「交通之苦」。 

三、依據「高速公路增設及改善交流道設置原則」，增設交流道先決條件如下，本案距離鶯

歌交流道 2.5 公里、大溪（系統）交流道 4.5 公里，皆符合規定： 

(一)已進行相關交通改善計畫之研析，確定無其他替代方案，並說明建設之必要性。 

(二)非屬於禁止設置交流道地點。 

(三)交流道間距至少應大於 2 公里，增設交流道後交織區間之服務水準須達 D 級以上。 

(四)連絡道路設施須有足夠容量，車道配置至少為雙向四車道，其服務範圍為交流道鄰近上

下游各兩路口間之區間，增設或改善交流道後路段及路口之尖峰服務水準應在 D 級以上。 

(五)地方政府應全額負擔用地費及辦理用地取得相關作業，並至少負擔 12%以上之總建設經

費（用地費及工程費合計）；屬申請交流道改善者，地方政府倘財政困難，財力分級為第 3 級

（含）以下者，用地經費則由中央、地方各負擔 50%。 

桃園市政府積極帶動交通建設及地方發展，相關法規也確認沒問題，萬事具備只欠「經費」

，交通部是否可以盡速提撥經費，讓工程順利進行，解決桃園長久以來的交通之痛？ 

三、案由： 

桃園─中壢生活圈六號道路，起於八德區和強路，止於平鎮區台 66 線快速道路金陵路口，主

要功能是銜接國道二號、台 66 快速道路，作為國道三號替代道路，最重要的是可以整合捷運三

鶯線、桃園捷運綠線、及未來連接到八德擴大都市計畫捷運藍線。礙於經費不足，工程無法繼

續。 

說明： 

一、桃園─中壢生活圈六號道路新闢完成，未來可以整合捷運三鶯線、桃園捷運綠線、及未

來連接到八德擴大都市計畫捷運藍線。對桃園提振交通，將是一項德政。 

二、桃園市剛升格為直轄市，許多基礎交通建設須迎頭趕上，目前以生活圈 6 號先期道路為

首要目標，經費來源由中央以「汽燃費」分配給六都，雖桃園市政府因此獲得更多經費自主權

，但其他五都平均都有 20 億以上，只有桃園最少，分配到 15.98 億。 

桃園是最晚升格的直轄市，基礎建設已落後五都許多，中央僅分配 15 億的經費讓桃園市政府

自行做道路養護、新建等工程，如此標準對桃園而言，過於嚴苛，為了讓桃園能在短期內加速

交通建設，中央是不是應挹注更多經費，將火力集中在生活圈六號道路？ 

四、案由： 

桃園市有許多民眾倚賴鐵路做為通勤交通工具，鐵路高架化、地下化的決定，涉及到桃園都

市景觀、民眾的健康及安全等問題，不可不慎，桃園鐵路究竟要採取高架化還是地下化？目前

出現不同的意見。 

說明： 

一、2009 年行政院審核通過桃園市鐵路高架化，計畫範圍為鶯歌車站至中壢車站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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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 年，桃園市長鄭文燦的鐵路地下化政策獲得廣大民意支持，因此研擬可行性研究計

畫。 

三、現在在國發會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有民眾提案連署要桃園市鐵路高架化，目前已

有 163 人連署，一但達 5,000 人連署門檻，國發會就要著手研議此提案。 

屆時國發會著手研議的桃園鐵路高架化提案，將會和桃園市政府的鐵路地下化計畫發生衝突

，行政院將會以哪一個方案為版本，行政院可否給予明確的答案？ 

五、案由： 

針對高速公路收費員一案，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於 8/20 行政院新聞稿中表示：「當時高公

局與遠通公司並沒有照五階段轉業安置，國道收費員轉業安置作業也沒有讓員工充分參與，而

且計畫未能完全配合員工所需」。 

將這句話分解如下： 

1.當時高公局沒有照五階段轉業安置（所以高工局有責任） 

2.當時遠通公司並沒有照五階段轉業安置（所以遠通電收有責任） 

3.國道收費員轉業安置作業也沒有讓員工充分參與（高工局、遠通皆有責任） 

4.計畫未能完全配合員工所需（高工局、遠通皆有責任） 

新聞稿中，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又表示：「政府感謝遠通公司能從善如流，承諾提供一定

金額的補貼，以補正轉業安置計畫規劃欠周詳的缺失」。 

又，目前媒體報導指出，遠通公司將之前安置的付出加上現在的補貼，共計賠付約 4 億元，

就報載指出，國道收費員的賠償為 8 億元，扣除掉遠通的 4 億元後，依照行政院長林全於 8/19

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將由勞動部、交通部各自分攤一部分」，亦即，交通部必須負擔一定比

例的賠償。 

目前為止，該賠償金是否確定由「國道基金」負責賠償？若確定，代表交通部在這件事是有

錯的，誰要負這個責任呢？ 

根據 8/20 行政院新聞稿表示，高公局「有錯」，那就必須追究責任，目前民眾也強烈質疑，

當初就是因為有官員「怠惰」去處理，才導致問題延宕，造成收費員必須長期抗爭！ 

交通部不用追究當初處理這案件時，歷任的高公局局長或是「代理局長」們的「責任」問題

嗎？ 

六、案由： 

大客車及遊覽車司機血汗工作，長期過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日前媒體刊載國道司機的告白

書，斗大的標題寫著「只想在撐不住時能休一天」，信中直指： 

工作四年，我沒有一個除夕夜能留在家吃晚飯。 

1.駕駛每個月只能排兩天公休，休假不一定能排到，而且只限週二到週四，週五到週一，一

律管制休假。 

2.客運司機一定是超時工作，例如：某個星期五傍晚六點我從台南出發，遇到塞車大概半夜

一點到台北；但因為半夜乘客少，我的班次延被往後延，四點半才開回頭車，早上九點到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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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還常要在非上班日出勤驗車、保養維修，這也不算在趟次裡。 

4.我們就算感冒了，也不敢看醫生，因為一吃感冒藥就沒辦法開車，我前幾個月感冒太久受

不了，去看耳鼻喉科診所請三天病假，就因為醫療證明不符合規定，被改成事假扣了一堆獎金

，收入少了兩萬多塊。 

5.公司永遠用「排不出班來」、「駕駛人力不足」的理由不讓我們休假。 

又，近年來發生的近一年疲勞駕駛釀禍表如下， 

時 間 事 件

2016/08/11 統聯司機過勞昏倒，疲勞駕駛車禍頻傳！（5 傷） 

2016/07/06 國光號凌晨司機疲勞駕駛追撞拖板車（1 死 6 傷） 

2016/06/12 司機疲勞駕駛 豪泰客運擦撞高架陸橋（5 傷） 

2016/05/06 豐榮客運失控撞進民宅 駕駛恍神：我好累（無人傷亡） 

2016/03/26 福和客運駕駛疲勞 客運直撞 3 轎車（1 死 7 傷） 

2016/02/12 駕駛累昏頭 遊覽車險撞死警（無人傷亡） 

2016/02/04 統聯司機打瞌睡衝下邊坡（6 傷） 

2015/11/11 疲勞駕駛！新社賞花司機自撞護欄（14 傷） 

2015/10/20 統聯客運司機昏厥 乘客急拉煞車（5 傷） 

2011/08/04 統聯司機蔡坤霖在行車途中突然心臟病發（無人傷亡） 

幾乎每個月都會出現一件疲勞駕駛的事故，交通部若繼續放任，毫無作為，交通事故恐一再

重演。 

交通部與公路總局，針對客運及遊覽車業者「超時」工作，要如何解決？ 

七、案由： 

學生間流行機車共乘以節省時間、費用，「Let's Ride」應運而生，此機車 APP 類似時下計程

車 APP 叫車方式，設定起迄地點後，以里程數計費，35 元起跳、每公里加 10 元，僅收取現金

，由於價格低廉並節省通勤時間，加上「隨時隨地」的叫車方式，吸引年輕族群爭相共乘。等

於是機車版 Uber。 

機車版 Uber 在我國是否合法？若機車版 Uber 不合法，交通部是否應立即對機車版 Uber 進行

取締？ 

八、案由： 

日前陸客來台旅遊，8 天 7 夜的旅遊團費不到台幣 15,000 元，低價吸引大量陸客，品質相對

沒保障，景點行程安排緊迫，又吃不好住不好，陸客來一次就不想再來。 

據報載，觀光局為提升日客來台重遊率，自 11 月 1 日起將推出「四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

方案，共有 2500 組受惠，號召日本家庭或是情侶結伴與朋友揪團來台自由行，觀光局分攤經費

約 3,000 萬元日幣，折合台幣約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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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行社的廣告更打出從大阪關西到台北，三天只要 19,900 至 21,900 日幣，折合台幣約 6

千至 7 千元；羽田機場到台北，四天只要 19,800 至 24,800 日幣，折合台幣約 6 千至 8 千元。 

日本旅行社更指出，第一天行程為旅行社會到機場接送旅客，若要到景點遊玩，要加付

10,000 日幣，折合台幣 3,000 元，否則就直接送旅客到飯店休息，第二天則是讓旅客自由活動，

明顯是「低價團」再現。 

觀光局此優惠方案，會不會適得其反？造成日客來台吃不好、住不好，導致日客離台時只留

下「台灣不好」的印象？ 

觀光局此舉是不是想衝高日客來台人數，藉以掩蓋陸客遊台人數減少的事實？ 

又，日本的 7-11 免稅商店，將大幅提升觀光客消費意願。我國是否能以日本 7-11 免稅商店為

借鏡，推動屈臣氏、康是美、寶雅等美妝店成為免稅商店，提高來台觀光客消費意願？ 

九、案由： 

早期軍公教人員收入微薄，退休後支領的退休金僅有在職所得的 40%至 50%之間，為了照顧

退休軍公教人員，國防部在 1958 年 7 月 14 日頒佈《陸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

》，明定軍官領取「一次退伍金」可以辦理優惠存款。1964 年 6 月 1 日再修定為《陸海空軍退

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並增加「軍人保險退伍給付」項目

辦理優惠存款。 

銓敘部比照國防部，在 1960 年 10 月 31 日發布《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讓公

務員可以將一次領取的退休金和公保養老金存入台灣銀行辦理優惠存款。 

教育人員則是由教育部比照公務人員，於 1965 年 2 月 22 日與財政部會商之後發布《學校教

職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辦理，教育人員的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則是由行政院在

1975 年 2 月 3 日發布《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後才有依據。 

綜上所述規定，皆因軍公教早期是辛苦、薪資微薄的工作，聘僱不易，尤其軍人長年在外保

家衛國，回家次數屈指可數，當時政府為招聘人員任職，承諾給予軍公教人員退休金，照顧他

們後半輩子的生活，這些退休人員現在也是靠這份退休金養老度日。 

而今，時空背景轉換，軍公教人員的薪資也隨之調整增加，優渥的福利待遇，吸引許多人投

身公職，每年居然不下的報考率，在在證明公職是名符其實的「鐵飯碗」。 

但現在國庫財政困難，為共體時艱，軍公教人員的年金改革勢在必行，但早年的月退俸是政

府允諾公務人員、且公務人員信任政府會照顧他們的下半輩子所訂定的制度，涉及政府「誠信

」問題。 

我國在 84 年 7 月正式實施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案，亦即現在的「退撫新制」，學界普遍以該

年作為舊制與新制之區分。 

為貫徹老有所終的精神，對於民國 84 年前的軍公教退休人員，其福利、待遇及月退俸均應比

照舊制，一則展現政府誠信，二則安穩退休人員的心，使他們能安養天年，爰此，是否能同意

上述的建議及說法？ 

主席：請徐委員榛蔚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